中国药科大学国家执业药师发展研究中心
关于开展立项课题中期检查的通知
[bookmark: _GoBack]
各课题主持人：
根据国家执业药师发展研究中心关于立项课题研究工作的部署以及科研合同书的相关约定，现将中期检查工作通知如下：
（1） 请各课题组于2026年5月15日前完成课题中期检查表（见附件）发至联系人。
（2） 后期是否进行专门汇报检查，中心根据工作安排视情况而定，具体另行通知。
联系人：柳翠，13814007621，1020050952@cpu.edu.cn
附件：国家执业药师发展研究中心立项课题中期检查表



中国药科大学国家执业药师发展研究中心
               2026年04月27日



国家执业药师发展研究中心
立项课题中期检查表
	课题名称
	

	课题立项编号
	

	课题研究
目标和内容
	

	已经开展的
主要研究活动
	

	初步形成的
主要研究观点
	

	主要阶段性成果（报告、论文等）
	

	经费使用情况
	

	存在的主要问题和下一阶段的
研究计划
	

	课题预计
完成时间
	



